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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盟国家是我国的友好邻邦，与我国山水相连，或隔海相望。
东盟各成员国与我国有着传统的友谊。
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合作关系步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进出口贸易、相互投资、工程承包、劳务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中国与东盟
国家已相互成为重要的经贸合伙伴。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经贸合作领域还有更广阔的合作空间，潜力巨大。
    本书对东盟十个成员国的外国投资法律制度，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输入法律
制度，关税法律制度等对外经济法律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希望能对相关人员了解东盟国家
法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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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柬埔寨投资法投资是一种扩大再生产，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经济措施。
在国家国内消费需求以及外贸出口不足时，国家就要加大投资力度，采取有效方法拓宽融资渠道，鼓
励和引导集体、个人、外商等方面增加投资以使经济得到较快增长。
投资法是一个国家为了对投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而制定的，保障投资活动规范、有序和取得良好效益
的法律制度③。
柬埔寨顺应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的潮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外开放，以优惠条件大力吸收外资
，积极利用外资参与经济的重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柬埔寨政府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法规而制定了《柬埔寨王国投资法》，
该法于1994年8月4日柬埔寨王国第一届国民特别会议通过，1997年、1999年两度修订。
一、柬埔寨王国投资法的适用范围第一章 明确规定了柬埔寨投资法适用于所有在柬埔寨境内从事投资
活动的柬埔寨人和外国人，且投资者不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均受到该法律的制约。
可见柬埔寨执行的投资法并不是专门的外商投资法，实际上柬埔寨对外资和内资基本给予了同等待遇
。
一般而言，各国关于外资立法的模式主要有三类：（1）不制定专门的投资法典，外国投资可直接适
用本国的相关法律，也就是内外资立法统一的立法模式。
如美国至今没有制定一部正式的外国投资法，但外国投资者在美国享有国民待遇，在投资领域、投资
比例、期限、股份转让、税收、经营管理等方面一般都没有限制。
还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都采用了这一立法模式。
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在立法上也注重内外资统一适用国内相关法。
（2）并不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典，而是制定有关外国投资的专门法律或特别法规、法令，在此基
础上形成外国投资法的基本框架。
在这一模式中外资法部分是由众多的外资专门法律和特别法规构成的，采用这一立法模式的国家主要
是中国、前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
（3）制定统一的投资法典，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规范被编撰为一部统一的投资法典，作为调整外商
投资关系的基本法，同时辅之以其他有关的国内法律。
一般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埃及、印尼等就是这种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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